
鹏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确权”

登记指引 

鹏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鹏华沪深300指数增强基金” 或“本

基金”，基金代码：005870）由鹏华新丝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鹏华新丝路

分级”）转型而成。自鹏华新丝路分级终止上市后，原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的基金份额，其基金份额持有人需要办理确权手续，将原本登记在上海证券账

户内的基金份额转登记至普通场外基金账户名下。原鹏华新丝路分级份额持有人对该部分份

额进行重新确认与登记后，方可就其转型后的鹏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办

理赎回业务，此过程称之为“确权”。 

鹏华新丝路分级转型为鹏华沪深300指数增强基金后，基金份额确权登记具体规则如下： 

一、确权对象 

截至鹏华新丝路分级终止上市日前一交易日（即2018年5月14日）15：00交易时间结束

后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全体鹏华新丝路分级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 

二、确权业务受理时间 

鹏华沪深300指数增强基金确权业务受理起始时间与鹏华沪深300指数增强基金份额的开

放日常申购、赎回时间相同，具体请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开放申赎公告，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确权业务受理时间。可办理基金确权业务的销售机构在开放式基金业务受理时间内都可以受

理基金确权业务。 

三、确权受理机构 

鹏华沪深300指数增强基金的确权受理机构为本基金管理人及其他有权销售本基金的销

售机构。 

四、确权业务规则 

（一）确权相关事项 

1、鹏华新丝路分级退市后进行基金份额折算，将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1.0000元。鹏华基金

将据此计算持有人持有的鹏华新丝路分级份额经折算调整后应获得的鹏华沪深300指数增强

基金基金份额。鹏华新丝路分级持有人在基金退市时所持有的基金份额，暂时托管在鹏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开立的临时账户下。 

2、鹏华沪深300指数增强基金的确权业务开始受理后，持有人到确权受理机构或其他销售机



构开立鹏华基金开放式基金账户并申请办理确权业务。本基金管理人根据持有人持有鹏华新

丝路分级的账户信息进行确权登记，确权成功后鹏华新丝路分级持有人的基金份额登记在其

开立的场外开放式基金账户中，持有人可办理赎回、转换等业务。 

3、在持有人办理确权之前，如鹏华沪深300指数增强基金进行收益分配，则未办理确权手续

的基金份额的收益分配方式为红利再投资，红利再投资的份额托管在登记机构开立的临时账

户下，持有人办理完成确权登记后由基金管理人一并转移至投资者的场外基金账户。 

（二）确权流程 

1.投资者持以下资料到本基金办理确权业务的销售机构提出确权申请。 

(1)个人投资者需本人亲自到销售网点办理并提供以下资料： 

①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②填妥并签字或签字加盖章的确权业务申请表（见附件1）； 

③销售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材料。 

(2)机构投资者需提供以下资料： 

①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副本原件，并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副本

的复印件； 

②加盖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非法人单位则为负责人)章的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原件以及

复印件； 

③被授权人身份证件原件以及复印件； 

④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非法人单位则为负责人)章的确权业务申请表（见附件

1）； 

⑤销售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材料。 

2.参与本基金确权的销售机构在接受投资者的确权申请后须首先核对确权申请人的投资者

名称、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证券账户号等内容正确完整,无涂改,并提示申请人正确填写确

权的基金名称、基金代码、基金数量和联系方式等。 

3. 办理确权的销售机构须将投资者的确权申请材料提交至本基金管理人。办理确权的销售

机构需保留投资者提供的确权申请资料原件,以备留档核查。 

4.基金管理人在收到申请确权的确权申请材料后,对投资者提供的确权信息与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移交的资料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即为其重新登记确认基金份

额。 

5.投资者经确权登记的基金份额可通过其办理确权业务登记的相关销售机构办理赎回和其



他相关业务申请。 

6.投资者在各销售机构办理确权业务的具体程序,若有其他方面的要求,以各销售机构的说

明为准。 

（三）其他特殊情形确权流程 

办理其他特殊情形确权的资料需邮寄或以鹏华基金认可的方式送达鹏华基金审核，审核通过

后方可办理确权业务。 

1、其他特殊情形 

其他特殊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1）由于持有人基本信息发生变更等原因导致与鹏华新丝路分级退市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移交的持有人名册（以下简称“原持有人名册”）中信息不相符的。 

（2）因继承、捐赠或司法执行等原因需进行非交易过户的。 

2、其他特殊情形确权需提供的资料 

（1）个人投资者需提供的资料 

1）鹏华新丝路分级确权申请表（见附件2）和开放式基金开户证明（见附件3）。 

2）鹏华新丝路分级持有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3）鹏华新丝路分级持有人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4）因证件号码重号或其他原因变更证件号码、姓名、证件类型等，导致投资者基本信息与

原持有人名册不符的，应提供身份证所辖派出所出具的变更证明，军人则提供复原迁入地所

辖派出所出具的变更证明。 

5）因证券账户开户时录入错误或填写资料错误，导致投资者账户信息与原持有人名册不一

致的，应提供以下相关资料： 

①原开户机构（或承继单位）出具的证明开户信息录入或填写错误并承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确认书； 

②证明开户信息录入或填写错误的原始开户凭证（需加盖开户机构或承继单位印章）； 

③不能提供第②项证据的，应当由指定证券公司提供账户内鹏华新丝路分级份额归属的证明； 

④不能提供第①条所要求的材料申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变更的，应当提交人民法院的确权法

律文书或公证机关的公证书。 

6）因继承、捐赠等其他原因申请办理其他特殊情形确权的，需提供继承人或捐赠双方有效

身份证件复印件，以及继承公证书和证明被继承人死亡的有效法律文件或捐赠公证书等。 

7）本基金管理人开展客户身份识别、投资者适当性所需的其他资料。 



（2）机构投资者需提供的资料 

1）鹏华新丝路分级确权申请表（见附件2）和开放式基金开户证明（见附件3）。 

2）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

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3）鹏华新丝路分级持有人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4）因历史原因变更营业执照记载的相关内容，导致投资者资料信息与原持有人名册不一致

的，应提供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有关证明文件；如未能提供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的有关证明文件，则应出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变更证明。 

5）因证券账户开户时录入错误或填写资料错误，导致投资者账户信息与原持有人名册不一

致的，应提供以下相关资料： 

①原开户代理机构（或承继单位）出具的证明开户信息录入或填写错误并承诺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确认书； 

②证明开户信息录入或填写错误的原始开户凭证（需加盖开户机构或承继单位印章）； 

③不能提供第②项证据的，应当由指定证券公司提供账户内鹏华新丝路分级份额归属的证明； 

④不能提供第①条所要求的材料申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变更的，应当提交人民法院的确权法

律文书或公证机关的公证书。 

6）本基金管理人开展客户身份识别、投资者适当性所需的其他资料。 

（3）登记机构可根据业务需要对上述办理其他特殊情形确权所需材料进行调整，具体要求

以登记机构最新规定为准。 

（四）确权确认及失败处理 

1、销售机构对确权申请的受理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接受了确

权申请,申请的成功与否应以本基金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持有人可于销售机构网

点，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服中心进行确权确认情况查询。 

2、如果持有人的确权业务信息经登记机构确认有误，则确权失败。持有人可通过确权受理

机构，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查询确权失败的具体原因和后续处理方法，投资

者需重新办理确权业务。 

五、其他说明 

1、确权遵从谨慎原则，如果持有人未按照本规则办理相关手续，或虽按照本规则办理了相

关手续但其身份仍不能核实的，则本基金管理人不予进行确权登记。 

2、投资者须保证提供的以上资料内容清晰、无误。若因持有人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准确、



不完整或不及时等原因导致确权无法完成，造成的损失由持有人自行承担。 

3、办理基金份额的确权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 

4、本基金份额确权登记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所有。 

5、持有人可登录鹏华基金网站下载或根据相关销售机构的指导获取确权业务相关申请表。 

6、持有人可登录鹏华基金网站（www.phfund.com）或拨打鹏华基金客户服务热线

（400-6788-999； 0755-82353668）咨询相关业务。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8日 



附件1： 

鹏华新丝路分级确权申请表 

（客户姓名或名称），现申请办理鹏华新丝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退市后转换为鹏

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自动确权业务，现提供相关资料，请予办理确权业务。 

鹏华基金开放式基金账户情况 

姓名  

开户证件号码  

基金账号  

交易账户  

联系电话  

开户机构  

鹏华新丝路分级基金账户情况 

姓名  

开户证件号码  

证券账户号码（上海）  

持有鹏华新丝路分级份额  

开户机构  

备注 

 

本人办理鹏华新丝路分级确权业务，特向销售机构及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出上述申

请，并将此申请书及其他所附资料作为确权依据。本人承诺本申请书上所填内容及所提供的

全部资料均真实有效，并愿意承担因以上资料不实所引致的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盖章）： 

年月日 



附件2： 

鹏华新丝路分级确权申请表 

（客户姓名或名称），由于___________原因，无法正常办理鹏华新丝路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到期转换为鹏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自动确权业务，现提供相关

资料，请予办理确权业务。 

鹏华基金开放式基金账户情况 

姓名  

开户证件号码  

基金账号  

交易账户  

联系电话  

开户机构  

鹏华新丝路分级基金账户情况 

姓名  

开户证件号码  

证券账户号码（上海）  

持有鹏华新丝路分级份额  

开户机构  

备注 

 

本人因无法在销售机构办理自动确权业务，特向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出上述申请，

并将此申请书及其他所附资料作为确权依据。本人承诺本申请书上所填内容及所提供的全部

资料均真实有效，并愿意承担因以上资料不实所引致的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盖章）： 

年月日 

 

 

 



附件3： 

 

（此页由开放式基金开户机构填写，可用开户回单替代） 

 

开放式基金开户证明 

 

客户（客户姓名或名称）                         ，    _（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在我处开立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

用于办理鹏华新丝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退市后转换为鹏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确权业务，该客户开户时证件齐全、真实有效。 

 

 

 

销售机构经办人（签名）及联系方式_____ 

 

 

销售机构（盖章）_____ 

 

 

年月日 

 

 

 

 

 

 

 

 


